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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强制戒毒条例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９日西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５日陕西省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０
日西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１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西安市强制戒毒条例〉的决
定》修正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５日西安市人大常委会重新公布）

第一条　为了严禁吸食、注射毒品、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
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强制戒毒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行政区域内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本条例强制戒除。
第三条　强制戒毒是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人员实行治疗、教

育，以戒除毒瘾的行政强制措施。
第四条　强制戒毒工作由公安部门主管，卫生、民政部门按其

职责参与管理。
公安部门负责戒毒机构的组建、管理和被强制戒毒人员的收

容管教。
卫生部门负责被强制戒毒人员的体检、治疗及救护危重病员，

并向强制戒毒单位派驻医护人员。
民政部门负责遣送解除强制戒毒的自流人员。
第五条　强制戒毒单位是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戒毒康复中

心和区、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戒毒所。其经费由批准设立的人
民政府给予保证。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监护人、亲属、或其所在单

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监管场所监督戒除毒瘾：
（一）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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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神病人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
（三）患有严重疾病或传染病的；
（四）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五）正在接受单位或医院集中戒毒治疗的；
（六）在监管场所关押管教的。
第七条　强制戒毒包括戒断治疗和康复治疗，期限为三个月

至六个月。
对强制戒毒期满仍未戒除毒瘾的，由强制戒毒单位报市公安

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但实际执行的强制戒毒期限连续计算不得超
过一年。
第八条　需强制戒除毒瘾的人员，应由区、县公安部门审查批

准，送戒毒所治疗；戒断症状消失后，经市公安局批准，转送市戒毒
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
有条件的戒毒所，经市公安局核准，可以对被强制戒毒人员进

行康复治疗。
第九条　戒毒人员对强制戒毒决定和延长强制戒毒期限不服

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提起
诉讼。
第十条　强制戒毒期间，被强制戒毒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自

理。
第十一条　强制戒毒单位应当加强对被强制戒毒人员的法制

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并组织其参加适当的劳动。
第十二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必须服从管理，接受治疗、教育，

遵守管教制度，主动交待自己和揭发他人的违法行为。对寻衅滋
事、殴打工作人员及其他扰乱强制戒毒单位秩序的，由公安部门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在强制戒毒期间，被强制戒毒人员患病或因抗拒

戒毒而自伤、自残的，强制戒毒单位应及时治疗，并可通知其亲属
护理，医疗费自理。
被强制戒毒人员在戒毒期间死亡的，由县以上公安部门负责

作出法医鉴定，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检验，并书面通知其亲属认领尸
体，逾期不认领或无人认领的，由强制戒毒单位处理。
第十四条　被强制戒毒人员在强制戒毒期间，其亲属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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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作人员可以按强制戒毒单位的规定探望。
第十五条　强制戒毒单位接收被强制戒毒人员时，应对其人

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违禁物品予以没收，非日常用品应当
登记代为保管，强制戒毒解除后发还。
第十六条　戒除毒瘾的由医师鉴定，强制戒毒单位填写《吸

食、注射毒品人员解除强制戒毒审批表》，报其主管部门批准后办
理解除手续。
第十七条　强制戒毒单位的工作人员要秉公执法、忠于职守，

实行文明管教、严禁徇私舞弊、敲诈勒索、体罚虐待及其他违法行
为。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追究行政责任，属

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挠强制戒毒的；
（二）为被强制戒毒人员提供毒品、吸毒用具或其他违禁品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
第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西安市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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